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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13屆第1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1年11月28日（星期一）13：00~16：00 

地 點：中華足協會議室(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730號2樓) 

應出席人數：11人 

實際出席人數：10人 

列席人員：鄭世忠、秘書處 

主 席：鄭理事長文燦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林彤涓    

壹、大會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  

參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肆、會務報告 

     一、各組業務報告： 

(一)國內會議 

NO 會議 場次 NO 會議 場次 

1 會員大會 1 4 監事會 1 

2 臨時會員大會 3 5 常務委員會 16 

3 理監事聯席會 4 6 - - 

 

(二)國際會議 

NO 會議 場次 NO 會議 場次 

1 FIFA 18 3 EAFF 4 

2 AFC 34 4 AFF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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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技術部-訓練中心&草根 

2022訓練中心&草根 會議及活動 

NO 會議及活動 場次 NO 會議及活動 場次 

1 草根教練研習會 1 3 訓練中心全區對抗賽 34 

2 草根足球節 9 4 - - 

(三)技術部-訓練中心 
2022訓練中心各區培訓人數 

NO 培訓區域 人數 NO 培訓區域 人數 

1 台北區 131 5 台中區 92 

2 新北區 209 6 彰化區 176 

3 桃園區 165 7 花蓮區 122 

4 新竹區 43 8 - - 

(三)技術部-教練講習&課程 

NO 講習&課程 場次 NO 講習&課程 場次 

1 CTFA D教練講習 12 3 教練回流講習 12 

2 
舊國 C轉 CTFA C 
教練證照轉換課程 

4 4 
各級學校足球教學及 
訓練教材計畫說明會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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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
國家女子代表隊 

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

1 桃園 12 4 高雄 2 

2 印度 5 5 日本 3 

3 台中 4 6 - - 

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
國男足代表隊 

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

1 高雄 - 3 新北林口 - 

2 馬來西亞 2 4 泰國 3 

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
亞運男足代表隊 

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

1 桃園 - 3 台北 2 

2 桃園、台北 2 4 蒙古 2 

 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U17男足代表隊 

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

1 高雄 21 3 越南 3 

2 馬來西亞 3 4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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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U20男足代表隊 

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

1 花蓮 - 4 杜拜 3 

2 高雄 3 5 約旦 4 

3 高雄、台北 2  - - 

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
WU17、WU20女足代表隊 

NO 
WU17 

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
賽事場次 NO 

WU20 
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

賽事場次 

1 台中 2 2 桃園 1 

(三)技術部-國家代表隊 

五人制代表隊 

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NO 國內(外)集訓&練習賽 賽事場次 

1 嘉義 - 4 屏東 - 

2 嘉義、台北 - 5 嘉義、馬來西亞 5 

3 嘉義、馬來西亞 4 6 嘉義、科威特 3 

 

(四)競賽組-會議 

NO 會議 場次 NO 會議 場次 

1 
2022俱樂部認證 

相關會議 
4 3 主辦聯賽會議 13 

2 國內賽事會議 3 4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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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競賽組-2022競賽組活動報告 

名稱 日期 組別 地點 
2021 2022 

隊伍數 

台甲 4月~11月 社男 全國 8 7 

台乙 4月~11月 社男 全國 8 8 

木蘭聯賽 

(+盃賽) 
4月~11月 社女 全國 6 6 

青年聯賽 7月~12 月 
U15(男-27隊/女-4 隊) 

U18(男-23隊/女-6 隊) 
全國 40 60 

協會盃 01/21~03/02 

U13(男/女) 

U16(男/女) 

U19(男/女) 

雲林 

嘉義 

台東 

92 114 

體育署盃 08/01~08/25 

U13(男/女) 

U16(男/女) 

U19(男/女) 

社男、社女、長青 

嘉義 

台東 
無辦理 161 

少年盃 
03/27~03/27 

06/26~07/15 

U10(男/女) 

U11(男/女) 

U12(男/女) 

台北 

桃園 
284 202 

青少年盃 
08/20~08/26 

09/16~09/25 
學校男、公開男、女子組 台東 51 40 

青年盃 09/12~09/18 學校男 台東 20 26 

學童盃 

北區 

09/17~10/02 

中區 

09/29~10/08 

南區 

09/24~10/02 

東區 

10/07~10/10 

總決賽 

11/07~11/13 

U10(男/女) 

U11(男/女) 

U12(男/女) 

桃園 

苗栗 

高雄 

宜蘭 

高雄 

285 244 

2022 賽事總場次 2,186 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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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裁判組 

講習&回流課程 

NO 講習&課程 場次 NO 講習&課程 場次 

1 D級裁判講習 7 7 
CTFA FUTSAL 

裁判進修回流課程 
2 

2 C級裁判講習 10 8 CTFA年度會議 1 

3 Futsal D 裁判講習 2 9 裁判體能測驗 3 

4 Futsal C 裁判講習 5 10 AFC精英裁判進修課程 4 

5 Futsal B 裁判講習 1 11 AFC裁判學院進修課程 61 

6 CTFA裁判進修回流課程 6 12 
AFC精英裁判出國 

執法目錄 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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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提名秘書長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34條g項根據理事長之建議委派秘書長職位。 

決  議：1.同意鄭世忠先生擔任秘書長。 

2.幹事部委由秘書長組織派任，幹事部名單於下一次理事會供

理事備查。 

3.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112年度工作計畫 、112年收支預算表、112年員工待遇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國民體育法第35條，檢附112年度工作計畫、112年度收支預算

表及112年員工待遇表。 

決  議：1.112年度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表、員工待遇表照案通過，如需

修正於下一次理事會提出討論。 

2.爾後會議資料和會議通知及議程一併於會前提供給理事會。 

3.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第13屆各委員會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41條第2項及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

13條辦理 

1.各委員會之主席必須為理事會成員。內部查帳與監察委員會之主

席與副主席不得為理事會成員。由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之理事長或

者會員推薦各委員會之成員，而由理事會負責委派各委員會之成員。 

2.特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，應經理事會會

議通過，報教育部備查；組織簡則修正及委員名單變動時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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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1.技術發展委員會與教練委員會合併。 

2.選訓委員會：鄭家興主席、陳逸政委員、洪金昌委員、林榮隆

委員、張麗娟委員、洪麗敏委員、陳文發委員、

陳永盛委員 

3.各委員會主席名單： 

(1)財務委員會：蕭永福主席 

(2)內部查帳與監察委員會：李永山主席 

(3)競賽籌備委員會：郭志恆主席 

(4)技術發展委員會(教練委員會)：趙榮瑞主席 

(5)裁判委員會：蔡尚明主席 

(6)女子足球委員會：羅建輝主席 

(7)五人制足球委員會：曾維廣主席 

(8)法律委員會：林佳和副主席(代理主席) 

(9)紀律委員會：范瑞華主席 

(10)申訴(評議)委員會：洪偉勝主席 

(11)醫療(運動禁藥)委員會：陳雙全主席 

(12)性別平等委員會：方錦龍主席 

(13)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：羅建輝主席 

(14)仲裁委員會：林振煌主席 

委員會成員由各委員會主席推薦，並於下一次理事會討論。 

4.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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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第13屆第2次理事會開會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建議於2/6(一)~2/15(三)召開會議。 

決  議：1.理事會預計1月召開，日期另行通知。 

2.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五案：第13屆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建議於3/1(三)~3/18(六)召開會議。 

決  議：1.暫訂112年3月1日下午4時。 

2.合併理事會一同召開。 

2.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 

第一案：理事會職權討論與落實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協會事務須經過理事會討論通過。 

 回  覆：依照章程辦理。 

 

第二案：秘書處在選舉過程中未能保持中立問題檢討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期望協會能保持中立。 

 回  覆：下不為例，請確實依照章程進行協會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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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：秘書處未依照章程規定，越權理事會事項討論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

志恆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1.亞足聯執行委員參選人選未經理事會通過。 

2.學童盃指定用球決策過程未經理事會通過。 

 回  覆：1.爾後國際足總、亞足聯、東亞足聯候選人代表由理事長推派

並經過理事會同意後推薦，本會應全力協助競選活動，為台

灣爭取國際發聲之機會。 

2.學童盃指定用球已於今年九月簽約完畢。 

 

第四案：常務委員會成員產生方式討論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建議委員會名單經理事會審視。 

回  覆：除選訓委員會外，其餘委員會選出主席後，委員名單於下一次理

事會討論。 

 

第五案：秘書處離職人員回任規定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離職員工回任規定。 

回  覆：依照人事規章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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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：提案成立足球未來工作小組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鄭理事家興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

全、蔡理事尚明 

說  明：為台灣足球發展，針對足球不同領域問題，建議成立工作小組。 

回  覆：1.成立足球長期發展策略小組，多舉辦論壇，找足球專家討論。 

2.由王副理事長筱薰擔任召集人，秘書處協助。 

 

第七案：副理事長分管足協工作討論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回  覆：理事及秘書處協助各個委員會協助專長分類。 

 

第八案：FIFA TDS菁英球員發展計畫申請案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可申請五萬美金補助，須請國際組協助填寫表格。 

回  覆：1.已去函FIFA、AFC、東亞足聯如可申請補助，請通知本會。 

2.申請到補助後，擬訂計畫讓各縣市申請。 

 

第九案：協會註冊系統檢討一案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註冊系統未達預期，期望可建立註冊系統APP。 

回  覆：1.註冊系統優化。 

2.擇期召開總幹事會議了解各縣市之需求。 



12 

 

 第十案：昌吉街辦公室是否留用討論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昌吉街辦公室交通較便利，是否能留做第二辦公室。 

回  覆：建請秘書處詢問彭臺臨副監事主席是否繼續承租。 

(經詢問後已確認彭副監事主席不再續租昌吉街辦公室) 

 

第十一案：提升五人制足球聯賽。 

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

、曾理事維廣、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陳理事雙全 

說  明：提升五人制聯賽，擬訂計畫送體育署認證。 

回  覆：請足球長期發展策略小組討論。 

 

第十二案：草根發展獎。 

提案人：秘書處 

說  明：草根發展獎將於112年1月8日舉行之年度頒獎典禮頒發，並已於111

年11月19日截止申請，提報申請單位資料請理事會選出草根發展獎

獲獎之單位。 

申請單位：1.東門城足球俱樂部 

2.花蓮縣秀林鄉武士岸足球俱樂部 

3.INXTINCT原足力 

4.新市國小足球隊 

回  覆：四個申請單位皆入選。 

 

柒、散會 


